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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董事会关于签订重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2011

年

1

月

27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

2011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1

：

00

时以现场方式在哈尔滨市道里区

友谊路

111

号新吉财富大厦

23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含授权委托，其中董事孙艳波女士授权董事王则瑞先生，独立董事郝坤先生授权独立董

事赵玉娟女士），本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全体成员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为了使本公司在完成破产重整的基础上重新拥有经营性资产和主营业务， 恢复持续经

营能力及盈利能力，经初步协商，本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就公司的重组事宜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签订了《关于重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意向书》，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公司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

、本公司系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批准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代码：

600705

），因连续三年亏损，本公司股票自

2007

年

5

月

25

日起暂停上市，

2008

年

1

月

28

日，本公司经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

"

哈尔滨中院

"

）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2008

年

4

月

24

日，哈尔滨中院裁定批准本公司重整计划。

2010

年

12

月

27

日，哈尔滨中院裁定确认本公

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现本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已全部终结。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

"

中航集团

"

）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是国家授

权投资的机构。集团公司设有防务、运输机、发动机、直升机、机载设备与系统、通用飞机、航

空研究、飞行试验、贸易物流、资产管理、工程规划建设、金融投资、汽车等产业板块，下辖近

200

家子公司（分公司）、有

20

多家上市公司，员工约

40

万人。

3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

中航投资

"

）是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系一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9

月

10

日，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孟祥泰先生， 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67

号，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二、意向书主要内容

1

、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中航集团合法持有的中航投资

100%

股权，即中航集团

将其持有的中航投资

100%

股权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注入本公司从而成为本公司之股东，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继续存续，中航投资成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

、关于本次重组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由本公司与中航集团依据国家及有关主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协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之发行价格为准，被注入资产

中航投资

100%

股权的定价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由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中航投资净资产评估值为准，由此确定中航集团最终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数及持股比例。

3

、关于本次重组的具体事宜由本公司、中航集团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相关协议并依法

履行相关授权及审批程序。

4

、中航集团将协助本公司制定切实可行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完成本公司的股权分置

改革。

三、重要提示

1

、 由于重组相关各方正在协商包括本次重组中包含新增股份的定价及股改对价等一

系列相关事宜，且重组方国有股东尚需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及国家证券监管部门

的审核批准。因此，本次资产重组是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

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准确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持续披露义务。

2

、本公司尚需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3

、本公司破产重整已完毕，公司股票处于暂停上市，有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09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

年亏损，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现将该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创智科技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07

年年度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于

2008

年

5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2

日正式受理了创智科技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创智科技目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申请

的决定

(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

。若在规定期限内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

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科技进行重整，

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创智科

技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四审判庭召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将继续开展资产评估、方案设计等与公

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创智科技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该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创智科技能否恢复上市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2011

年

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10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中

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

下简称

"

管理人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四审判

庭召开。相关事项管理人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详见

2010-036

号公告）。

会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将继续开展资产评估、方案

设计等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创智科技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该公司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1

年

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2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签署增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11

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或杰瑞股

份

"

）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州联合

"

）签署了《增资框架协议》。

一、交易概况

为延伸公司油田服务产业链， 开拓工具类产品及市场， 促进油田服务业务板块发

展，公司决定增资方式投资德州联合，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注

册资本：

3855.7226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铁柱，主营范围：石油设备、钻采工具、配件及配

套的机械产品。 德州联合现有

37

位工商注册登记股东， 第一大股东为董事长王铁柱先

生，持股比例为

8.5%

。

德州联合系国内知名的螺杆钻具制造商，高新技术企业，其前身是成立于

1961

年的

地质部第一普查勘探大队修配厂。

2004

年

6

月根据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

主辅分离

"

政策改

制，现有员工

600

人。自

2007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业

"

五十强企业

"

。

德州联合

2008

年主营业务收入

24,741.41

万元， 净利润

2840.81

万元；

2009

年主营业务收

入

16,406.74

万元，净利润

1658.58

万元（

2008

年度、

2009

年度数据经过德州天衢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

21,611.63

万元、净利润

3,450.78

万元、总资产

35,629.86

万元、净资产

21,939.50

万元

(2010

年度数据未经过审计

)

。

三、增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一）双方同意，由甲方单方对乙方增资，将乙方注册资本由

38,557,226

元增加至

60,

000,000

元。

（二）乙方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21,442,774

元，全部由甲方认缴，乙方现股东放弃优先

认购权，甲方认缴的注册资本占乙方本次增资后的

35.738%

。甲方依据

"

（三）

"

的约定价

格投入的款项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乙方资本公积金。

（三）双方协商确定甲方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定价原则为：

1

、以乙方经审计的

2010

年度净资产的

1.18

倍（即

1.18

倍市净率）除以本次增资前注

册资本确定净资产法项下每

1

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

2

、以乙方经审计的

2010

年度净利润除以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乘以

11.8

倍市盈率确

定市盈率法项下每

1

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

3

、增资价格的确定：甲方与德州联合现股东同意，委托甲方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乙方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待审计结果确认后，根据本协议

"

（三）

"

第

1

项和第

2

项的规定， 甲方与德州联合现股东在以净资产法项下每

1

元注册资本认购价格

和市盈率法项下每

1

元注册资本认购价格之间协商确定最终增资价格， 并签署增资协

议。

4

、经审计的净资产应扣除德州联合本次增资前原股东已经决定分配的

2010

年度净

利润。

（四）本次增资方案实施前，乙方原股东可以分配

2010

年度的利润，但不超过当年度净利

润的

50%

。

（五）双方同意待

2010

年度结束后两个月内，由甲方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乙方进行审

计，以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乙方

2010

年度审计报告所附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基准，由双方签

订最终的增资扩股协议。在最终的增资扩股协议生效后，甲方将按照协议约定缴纳出资，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

（六）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乙方所有净资产由新老股东共享。

（七） 本次增资扩股注入德州联合的资金用途应考虑乙方整体发展战略对资金的需求，

部分用于传统产品技术升级和技术改造，部分用于其他钻采工具、井下工具的研发和开拓。

双方同意该部分资金投向由新的董事会确定。

（八）乙方承诺，在原油价格保持均价

80

美元以上时，德州联合今后三年（

2011-2013

）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保持不低于

20%

。

（九）双方同意在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甲方可以收购有意愿转让股权的股东的股权，增

持德州联合股权。 甲方增持股权的数量不超过本次增资扩股后德州联合总注册资本的

20%

，

增持股权的价格按照乙方《股权管理办法》执行，即按增持基准日的每

1

元注册资本所对应的

净资产值确定。

（十）甲方积极支持乙方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有益的尝试，如果在国内外上市条件要求甲

方调整股权比例，甲方可以进行调整。

（十一）甲方承诺，甲方本次增持的占乙方

35.738%

的股权，在

10

年内不对外转让。

（十二）甲方对乙方增资后，继续执行乙方按固定比例分配净利润的股利政策。

（十三）本协议签署后的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与他人商谈达成由他人对乙方增资扩股

的协议或任何类似的安排。

四、对公司的影响

德州联合主营产品为螺杆钻具， 可以延伸公司油田专用设备制造和油田工程技术服务

产业链条，德州联合具有钻采动力工具的全过程生产能力，可以弥补公司某些生产制造能力

的不足。本次公司为德州联合增资扩股的唯一投资者，若交易完成，公司将成为德州联合的

第一大股东，尚未达到实质控制地位；公司将在市场、技术、研发和管理等方面实现优势互

补，对提升公司油田服务链条的整体实力和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经营形势、

行业状况及目标要求，预测德州联合

2011

年净利润约为

3400-4000

万元，据此预测公司

201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增加约为

1200-1400

万元。以上为预测数据，实际经营数据以公

司公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风险提示

1

、本协议尚需要德州联合股东会决议通过，杰瑞股份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2

、本交易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对德州联合审计后，由双方协商最终确定增资价格，增资价

格方面是否可以达成一致意见尚存在不确定性。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继续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1－012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

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资事项概述

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海银河风电

"

）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其股东为江苏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银河风电

"

），江苏银河风电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0

年

12

月，公司召开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风电产业发展的议

案》，决定全面启动威海银河风电基地建设，加快

5～6MW

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发，完善

公司风电机组序列，满足中低风速区域海上风电开发的需求。

2011

年

2

月

11

日，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威海银河长征风力

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至威海银河风电，主要用于实施

5～

6MW

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组项目，增资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

1

亿元人民币，股东

为本公司和江苏银河风电（各占

50%

股份）。根据《公司章程》，该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批准。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威海银河风电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10

月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江苏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目前，威海银河风电基地项目的进展情况：

1

、项目技术方面：威海银河风电已与丹麦风能设计公司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共同开发

适用于中低风速区域（

IECⅡ/Ⅲ

类）

5～6

兆瓦大型直驱永磁风机项目。该项目计划在

2012

年

2

季度完成产品设计认证和样机在陆上或潮间带的安装。研发完成后，威海银河风电拥有设

计的完整所有权和全球的排他性权利，合作研发中形成的专利（发明、实用新型等）可由双

方于全球范围内申请及共享，其中威海银河风电为第一作者，丹麦风能设计公司作为共享

者。

2

、项目立项与生产基地建设：威海银河风电的大功率直驱永磁海、陆风力发电机组生

产项目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威海市发改委立项。 威海银河风电生产基地的土地征用、规

划与设计、总装厂房基础建设已顺利完成，总装厂房计划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竣工，项目及配

套设施计划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完成。

三、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影响

公司此次拟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至威海银河风电，主要用于实施

5～6MW

永磁直驱风力

发电机组项目。

目前风电机组大型化趋势比较明显，在各国对海上风电大力扶持和鼓励下，国内外各大

风机制造商已经开始涉足

5

兆瓦及以上大型海上风机的开发。由于海上风电始于欧洲，早期的

5

兆瓦级大型海上风机大多是针对欧洲北部海域的风况特点设计的

,

而我国东南部沿海的风

况条件与欧洲北部海域有显著的区别，目前在全球风电市场，适用于

IECⅢ

类风况的

5～6

兆瓦

风机产品还没有出现。因此，本项目存在技术风险，如不能顺利完成该项目的研发及产业化，

可能对公司的后续发展造成影响。基于此，公司通过国外知名风电设计公司设计开发等模式，

并采取积极措施控制技术风险， 推进

5-6MW

直驱永磁风电机组的研制， 以提升公司技术实

力。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1－011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通讯投票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

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

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认真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资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壮大公司产业规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根据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 《关于加快风电产业发展的议案》， 公司拟对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实施增

资，将其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到

10000

万元，以加快威海风电基地的建设，加快

5～6MW

大

容量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发，完善公司风电机组序列，满足沿海风电市场的需求。同时，授权公

司董事长李勇签署有关文件。

（详见公司临

2011－012

号

"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

设备有限公司的公告

"

）

同意票

9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上接

B9

版）

２．２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３．１７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

例（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日融资余额占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２．３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２．３．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７５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１２４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７５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１８０

天。

２．３．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５１．１１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４．４５ －

２ ３０

天（含）—

６０

天

１０．９２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３．２４ －

３ ６０

天（含）—

９０

天

７．５３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１．７４ －

４ ９０

天（含）—

１８０

天

１０．７９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含）—

３９７

天（含）

１７．７６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合计

９８．１１ －

２．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

，

７１７

，

２６４

，

３７０．７７ １９．１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

，

７１７

，

２６４

，

３７０．７７ １９．１２

４

企业债券

２０

，

７６３

，

６５４．４１ ０．２３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

，

３１１

，

４０１

，

１０９．１８ ２５．７４

６

其他

－ －

７

合计

４

，

０４９

，

４２９

，

１３４．３６ ４５．１０

８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

债券

８４６

，

１８０

，

７５９．１３ ９．４２

２．５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１００２０９ １０

国开

０９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９

，

６８２

，

６６０．３５ ３．８９

２ １００２３３ １０

国开

３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７

，

９５７

，

３４９．０２ ２．２０

３ ０８０４１４ ０８

农发

１４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９５３

，

１７５．８５ ２．１５

４ １００２３０ １０

国开

３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

７３８

，

３２０．８４ ２．１１

５ ０６０２０５ ０６

国开

０５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２５７．９４ １．６８

６ ０６０２０２ ０６

国开

０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３０

，

３７７．５６ １．６７

７ ０９０４０７ ０９

农发

０７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１１８

，

２１３．９９ １．４５

８ ０８０３０３ ０８

进出

０３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９６７

，

０３６．３４ １．２２

９ ０９０４１１ ０９

农安

１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０５８

，

５３６．０７ １．１３

１０ １０８１２２３ １０

农六师

ＣＰ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９

，

３５９．０４ １．１２

２．６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含）

－０．５％

间的次数

０

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１５％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１５％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１２％

２．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２．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２．８．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计价采用摊余成本法，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

其剩余期限内按照实际利率法每日计提收益。

本基金通过每日分红使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维持在

１．００

元。

２．８．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

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情况。

２．８．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８．４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利息

４４

，

０１３

，

９６３．８４

４

应收申购款

１７３

，

５９６

，

４７３．５２

５

其他应收款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待摊费用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２１７

，

６２０

，

４３７．３６

十五、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至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１．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Ａ

阶段

基金净值

收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１８．３３０３％ ０．００５０％ ４．３３１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９９９２％ ０．００４５％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８６１４％ ０．００２２％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１４％ ０．００２２％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４９９８％ ０．００３３％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９８％ ０．００３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３．３０２９％ ０．００６４％ ０．６８７５％ ０．０００３％ ２．６１５４％ ０．００６１％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３．４８９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７５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３１９％ ０．００１４％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９０４２％ ０．００１９％ ０．７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４２％ ０．００１９％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２．４６４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７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４６％ ０．００２１％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２．５１２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７２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５％ ０．００１４％

２００３／１２／３０

（基金合同生效

日）

－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９９％

２．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

Ｂ

阶段

基金净值

收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２．１５３３％ ０．００２２％ ０．３６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４４％ ０．００２２％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１０５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５９％ ０．００２２％

２００９／１２／２３

（基金分级生效

日）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０２７％

＊

注：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起，本基金实行销售服务费分级收费方式，分设两级基金份额：

Ａ

级基金份额和

Ｂ

级基金份额。

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月结转份额

重要说明：本基金收益“每日分配、按月支付”。本基金收益根据每日基金收益公告，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为基准，为

投资者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全额分配，每月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至持有人帐户。

十六、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０．３３％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Ｈ ＝ Ｅ ×０．１０％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

３

）销售服务费

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

Ａ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各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某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该级基金份额所代表的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该级基金份额所适用的销售服务费率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对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 但各级基金份额对应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２５％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开始调整之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各级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持续销售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经注册登记机构代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

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４

）证券交易费用

（

５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４

）至（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

入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

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３．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统一为

０

。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统一为

０

。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

如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他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其他费用

（

１

）证券交易费用

（

２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４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

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六）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七、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二）主要人员情况”的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更新了“（二）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的部分信息；

更新了“（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的部分信息。

七、 基金日常申购、

赎回及基金转换

更新了直销机构信息。

十、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一、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二十一、基金托管协

议的内容摘要

更新了“（一）托管协议当事人“的部分信息。

二十二、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服务

更新了“（一）持有人注册登记服务”的部分信息；

更新了“（六）基金电子交易”中的有关内容；

更新了“（八）预约交易”的相关信息。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

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间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的公

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二日

（上接 B10版）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８５６

，

８５８ ２９

，

４１５

，

９３５．１４ ３．４２

２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１

，

１９９

，

８４２ ２８

，

６５２

，

２２６．９６ ３．３３

３ ６００９７０

中材国际

７９９

，

８８２ ２８

，

５４７

，

７８８．５８ ３．３２

４ ６００５３７

海通集团

７９９

，

９０９ ２７

，

９９６

，

８１５．００ ３．２６

５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５９９

，

９５１ ２１

，

７７２

，

２２１．７９ ２．５３

６ ０００７１５

中兴商业

１

，

２９９

，

９０３ ２０

，

６６８

，

４５７．７０ ２．４０

７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

，

５７６

，

０２６ ２０

，

４０９

，

５３６．７０ ２．３７

８ ６００７２０

祁连山

９９９

，

９２２ １９

，

６２８

，

４６８．８６ ２．２８

９ ００００５０

深天马

Ａ １

，

７９９

，

９５２ １９

，

４３９

，

４８１．６０ ２．２６

１０ ６００７３７

中粮屯河

１

，

２９９

，

９３３ １９

，

０１８

，

０１９．７９ ２．２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５４

，

９２２．２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８

，

３６６．７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０

，

０６０．３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２１

，

１４７．８９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２６４

，

４９７．３２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本报告中因四舍五入原因， 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总资产或净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

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基金业绩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①

净 值

增长率

②

净值增

长率标准

差

③

业绩比

较基准收

益率

④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４．２６％ １．３２％ ０．８２％ １．３３％ ３．４４％ －０．０１％

数据来源：中欧基金 天相

２．

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数据来源： 中欧基金 天相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计

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９

、基金上市费；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

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

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

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

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并依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

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的《中欧中小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 “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的截止时间。

（二）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更新了“（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２

、“（二）主要人员情况”中更新了相关人员的信息。 其中：

（

１

）删去了唐步先生和徐红光先生简历后附的注释；

（

２

）列示了督察长变动的相关信息；

（

３

）更新了基金经理的简历；

（

４

）更新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相关信息。

（三）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一）基金托管人情况”的相关信息。

（四）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１

、更新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２

、更新了“律师事务所与经办律师”的信息。

３

、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的信息

（五） “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

更新了“（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的内容，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六） “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了基金业绩的有关信息，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七） “二十三、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

更新了托管协议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八） “二十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

将“基金投资人”的表述修改为“基金份额持有人”。

（九） “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更新了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以下为本基金管理人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公司网站的公告。

序号 公告事项 披露日期

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交通银行开展的基

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的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７．１

３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基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

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公告

２０１０．７．１

４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０．７．１９

５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基

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７．２８

６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７．２８

７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更新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号

）

２０１０．８．１３

８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号

）

２０１０．８．１３

９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８．２８

１０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２０１０．８．２８

１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开展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９．２１

１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开展的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９．２１

１３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

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９．２１

１４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０．１０．２７

１５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

“

双汇发展

”

股

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１．２

１６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第一次分红预告

２０１０．１１．９

１７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第一次分红公告

２０１０．１１．１３

１８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

双汇发展

”

股

票恢复按市价法进行估值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３

１９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基

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２０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２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

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２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的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２日


